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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973.htm （国办发〔１９９７

〕２６号 一九九七年八月五日） 为维护我国商业领域吸收外

商投资试点政策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保证试点工作健康有序

地进行，国务院决定从即日起对地方、部门擅自越权批准设

立的非试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进行清理整顿。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凡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立即停止地方自行

审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紧急通知》下发前，由地方、部门

自行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包括采取中外合资、中

外合作、外商独资方式，或者采取委托管理、租赁、承包以

及其他变通方式经营百货店、连锁店、仓储店、物流中心、

邮购业务等各类外商投资商业企业，以及未经国务院批准擅

自设立分店的试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一律进行清理整顿。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和经营的试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不在清理

整顿之列。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

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清理整顿非试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要

按照《国务院关于商业零售领域利用外资问题的批复》（国

函〔１９９２〕８２号）等有关规定，重点对自行批准设立

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的股东情况、合同条款、经营范围、经

营方式、技术转让与技术提成费情况、经营现状与年检情况

等进行认真调查和审核，在此基础上写出清理整顿报告，并

认真填写清理整顿登记表（见附表）。 三、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在１９９

７年９月１０日前将被清理整顿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合



同和章程及其批准文件、批准证书、工商执照副本、清理整

顿报告和登记表等一式四份分别报国家计委、内贸部、外经

贸部和国家工商局，由国家计委会同内贸部、外经贸部、国

家工商局提出处理意见后报国务院。 四、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该项

工作的领导，成立有计划、内贸、外经贸、工商等部门或相

关单位参加的清理整顿小组，根据本通知要求，实事求是，

认真开展工作，按时按质完成任务。对弄虚作假、隐瞒或遗

漏的非试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除一律予以关闭外，还要追

究有关责任人及其领导的责任。 附：非试点外商投资商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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